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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《吉林省自然资源领域初次违法可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》的政策解读
 

　　2024年3月11日，省自然资源厅印发《吉林省自然资源领域初次违法可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），现就有关内容解读

如下：

　　一、制定背景

　　2022年省厅印发了《吉林省自然资源领域初次违法不予处罚事项清单（试行）》，试行一年以来，各地高度重视，严格对照可以不予处罚

事项开展执法工作，引导行政相对人积极改正违法行为，对推动实施包容审慎执法监管、助力全省营商环境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　　二、制定依据

　　《清单》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2021年修订版）第三十三条“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

罚”的规定，经审慎梳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，以及《自然资源违法行

为查处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《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全省自然资源管理工作实

际编制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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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三、制定过程

　　总结各地在试行期间适用初次违法可以不予处罚事项的工作经验，形成《清单》初稿。先后向各市（州）和厅内相关处室征求意见并达成

一致，依规定履行了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集体讨论、法律咨询、合法性审查等程序，经厅2024第6次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正式

印发实施。

　　四、主要内容

　　《清单》与试行内容基本一致，列出3方面9条内容（土地类3个、矿产类3个、测绘类3个），其中第9条可以不予处罚适用条件由“未造成

严重损失”修改为“未造成严重损失或重大影响”。

　　（一）土地类。一是施工勘查等临时使用土地但未办理临时用地手续，未建设永久建筑物，自行恢复或办理手续；二是未经批准圈占土地

或临时堆放，未建设永久建筑物，自行恢复或办理手续；三是因生产建设活动造成土地损毁、临时用地期满一年未复垦，按方案复垦达到可利

用状态。

　　（二）矿产类。一是破坏或擅自移动矿区范围界桩或地面标志，主动改正的；二是勘查项目已取得勘查许可证但满6个月未开始施工，主

动改正的；三是不办理采矿许可证、勘查许可证变更或注销，及时办理相关登记的。

　　（三）测绘类。一是测绘完成后不汇交成果资料，主动改正的；二是不具资质的测绘单位中标或低于成本中标，主动改正的；三是地图服

务不符合国家管理规定，主动收回地图并改正的。

　　上述事项需同时满足初次违法、危害后果轻微、及时改正三个条件，方可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　　五、注意事项

　　《清单》所列违法行为，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及时改正的，应依法予以处罚。对不予处罚的，要按照《自然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

（试行）》相关要求，对当事人进行教育，并通过文字、音像记录等方式记录执法全过程，做好归档保存，确保履职尽责有据可查和可回溯管

理。

 

吉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《吉林省自然资源领域初次违法可以不予处罚事项清单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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